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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
及

委任非執行董事

會議召集、召開和出席情況

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202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（「本次會議」）於2023
年1月19日（星期四）在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甲12號新華保險大廈以現場會議形
式召開。

本次會議由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召集，經半數以上董事推舉，由董事李全先生主
持。本次會議以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（僅適用於本公司A股股東）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表決。
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（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）被本公司委任為本次會議的監票
人。

本次會議的召集、召開符合相關中國法律、法規，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則》（「《上市規則》」）以及《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「《公司章程》」）的規定。本公
司在任董事10人，出席10人；本公司在任監事4人，出席4人；本公司董事會秘書出席了
本次會議；本公司部份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本次會議；本公司董事候選人胡愛民先生、
李琦強先生列席了本次會議。

本公司於本次會議召開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,119,546,600股，其中A股及H股分別為
2,085,439,340股及1,034,107,260股，此為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有權出席並可於本次會議上
投票表示贊成、反對或棄權的股份總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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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本公司董事所知、所得資料及所信，所有股東於本次會議上就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
時，未受任何限制。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本次會議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.40
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，且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本次會議上就任何決議
案放棄表決權。

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情況如下：

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人數 30

其中：A股股東人數 29

H股股東人數 1

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（股） 1,656,936,718

其中：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,382,475,528

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274,461,190

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(%) 53.114665

其中：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(%) 44.316553

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(%) 8.798112

議案審議情況

已於本次會議上所提呈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

普通決議案
贊成 反對 棄權

票數 比例(%) 票數 比例(%) 票數 比例(%)

1. 逐項審議及批准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

1.1 選舉胡愛民先生連任本公司第
八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

1,633,636,208 98.593760 23,283,010 1.405184 17,500 0.001056

1.2 選舉李琦強先生連任本公司第
八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

1,633,636,208 98.593760 23,283,010 1.405184 17,500 0.001056

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，前述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。

有關議案的全文，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2月30日的本次會議通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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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非執行董事

於本次會議，《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》已獲股東正式批准，胡愛民先生
和李琦強先生將與本公司簽訂相應的服務合同，其任期自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委任彼等為
非執行董事之日起至第八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。

律師見證情況

本公司委託北京市通商律師事務所見證本次會議。北京市通商律師事務所委派楊敏和劉
向育律師出席本次會議，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，認為本次會議的召集和召開程序、出席
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的資格、召集人的資格、議案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等
相關事宜均符合中國法律、法規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規定，本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合法有
效。

承董事會命
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李全
執行董事

中國北京，2023年1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全、張泓；非執行董事為楊毅、何興達、楊雪、胡
愛民和李琦強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耿建新、馬耀添、賴觀榮、徐徐和郭永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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